



	附件3
出口卷烟免税情况统计季报表
上报单位：      所属期： 年  月至  月     单位：万元；万支
	卷烟出口企业名称
	本年免税出口卷烟计划数量
	本年开具准予免税证明情况
	    收到已免税证明情况
	本年出口核销情况
	不符台出口核销情况及转内销情况
	 

	
	
	累计开具证明份数
	累计免税购进数量
	本年累计收到证明份数
	差额
	本年累计核准已免税数量
	差额
	    免征税额
	已出口数量
	己核销数量
	数量
	金额
	应补交税款
	已补交税款
	备注

	
	
	
	
	小计
	上年开出
	本年开出
	
	小计
	上年开出
	盘年开出
	
	小计
	免征增值税额
	免征消费税额
	
	
	
	
	小计
	增值税额
	消费税额
	小计
	增值税额
	消费税额
	

	
	1
	2
	3
	4=
5+6
	5
	6
	7=2-6
	8=9
+10
	9
	10
	11=
3-10
	12=
13+14
	13
	14
	15
	16
	17
	18
	19=
20+21
	20
	2l
	22=
23+24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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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第1栏“本年免税出口卷烟计划数量”指总局已下达的免税出口卷烟计划。
    2.第2、3栏按照退税部门开出的“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填报。
    3.第4-14栏按照退税部门收到的“出口卷烟己免税证明”填报。
    4.第5-24栏按照免税出口卷烟核销以及不符合核销条件的补税情况填报。
    5.本表按季度填报，并于每季度结束后10日内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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